	承辦單位
	工作項目與內容
	權責劃分
	備註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會辦

單位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主任
	校長
	
	

	人
事
室
	壹、組織編制
	1、 擬訂本校組織規程。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2、 教師及職員員額編制表之訂定及修編。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3、 分層負責明細表之修訂。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貳、教師遴用敘薪（含專案教學人員、研究人員）聘任敘薪


	1、 教師評審辦法之擬訂。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2、 教師提聘案之會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3、 教師續聘案之處理。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4、 教師不續聘、停聘、解聘案之處理。（含不適任教師查詢作業）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5、 核發教師聘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6、 校教評會開會通知。
	擬辦
	審核
	核定
	
	
	

	
	
	7、 校教評會紀錄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8、 教師之資格審查及履歷表審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9、 教師就(離)職通知單之簽核
	擬辦
	審核
	核定
	
	
	

	
	
	10、 教師級俸之核敘。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十一、填發教師敘薪通知書。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二、教師資格審查案件之核轉。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十三、教師資格審查案之轉知。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十四、講座聘任。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十五、新聘教師人事資料查詢案

件。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六、教師聘約之擬訂。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十七、教師留職停薪案件。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參、職員任免遷調敘薪

	一、職員甄審辦法之擬訂。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職員任用計畫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各單位職員職缺遞補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職員出缺通報本校各單位。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符合職缺資格人員名冊送用人單位辦理初審。
	擬辦
	審核
	核定
	
	
	

	
	
	六、辦理職員公開甄審及陞遷程序。
	擬辦
	審核
	核定
	
	
	


	承辦單位
	工作項目與內容
	權責劃分
	備註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會辦

單位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主任
	校長
	
	


	人

事

室
	參、職員任免遷調敘薪

	七、職員甄審及考績委員會開會通知。
	擬辦
	審核
	核定
	
	
	

	
	
	八、職員甄審及考績委員會紀錄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九、本校商調他機關人員函文之核發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派令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十一、職員到職通知單之簽核。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二、 職員履歷表審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十三、製發職名章。
	核定
	
	
	
	
	

	
	
	十四、送審、動態案件之陳報暨銓敘審定函之轉發。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五、考試分發占缺訓練案件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十六、考試分發人員訓練期滿請頒考試及格證書及發派。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十七、試用期滿擬任人員送審、複審案件。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八、他機關商調本校人員函文之簽
      核與回覆。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十九、校外派令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十、職員俸給之核敘。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二十一、人事人員派令之核轉。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十二、人事人員任審案件之核轉。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十三、人事人員俸給之核敘。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二十四、職員留職停薪案件。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十五、職員晉升官等訓練遴選作業。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十六、各項選舉委員會職員代表選
        舉作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承辦單位
	工作項目與內容
	權責劃分
	備註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會辦

單位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主任
	校長
	
	

	人

事

室
	肆、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進用及支薪
	一、專案工作人員進用要點及契約書之擬訂。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專案工作人員進用計畫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專案工作人員缺額遞補之會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專案工作人員簽約及支薪事宜。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五、專案工作人員採計年資晉支薪點。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六、專案工作人員到職報告單之 簽核。
	擬辦
	審核
	核定


	
	
	

	
	
	
	
	
	
	
	
	

	
	伍、教師升等


	1、 籌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2、 擬訂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3、 召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升等案件。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4、 教師升等案件核定及報部。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五、教師升等案審定函之簽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陸、校長遴選


	一、成立遴選委員會。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校長遴選會議開會通知。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召開遴選委員會。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徵求校長候選人。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五、徵詢校長候選人意願。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六、公告校長候選人遴選結果。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七、校長候選人資料報部。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八、教育部核定人選案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柒、院長遴選


	一、成立遴選委員會。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院長遴選會議開會通知。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會議議程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會議紀錄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承辦單位
	工作項目與內容
	權責劃分
	備註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會辦

單位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主任
	校長
	
	

	人
事
室
	柒、院長遴選
	五、徵求院長人選函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六、製發聘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七、延長遴選期間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捌、兼行政主管聘任
	一、兼行政職聘任案之會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兼行政職續聘案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核發聘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玖、教職員借調、兼職、兼（代）課


	一、教職員借調函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教職員借調函之會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教職員校外兼課之會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教師校外兼課同意書之核發。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五、他校教師來校兼課函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六、教職員兼（代）課法令、規章之轉知。
	擬辦


	審核


	核定


	
	
	

	
	
	七、校外兼任教師同意書之取具。
	擬辦
	審核
	核定
	
	
	

	
	
	八、教職員兼職案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九、教職員兼課及超支鐘點費之會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拾、辦公時間差假勤惰及加班


	1、 本校辦公時間之訂定。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2、 假日及變更辦公時間之公告。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3、 各種研習出席人員之核派。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教職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公差二日以上、請假三日以上案件之審核與登記。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五、教職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出勤簽到(退)管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六、教職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差、假、勤惰統計。
	核定


	
	
	
	
	

	
	
	七、差假勤惰法令之轉知。
	擬辦
	審核
	核定
	
	
	

	承辦單位
	工作項目與內容
	權責劃分
	備註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會辦

單位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主任
	校長
	
	

	人
事

室
	拾、辦公時間差假勤惰及加班


	八、教職員曠職、扣薪案件。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九、教職員參加各種研習之查記。
	擬辦
	核定
	
	
	
	

	
	
	十、國內外差旅費會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十一、申請加班之會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十二、不休假加班費之審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十三、加班請示單之會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十四、請領加班費之會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拾壹、考核奬懲


	一、職員甄審及考績委員會之籌組及召集。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考核：

1.填寫各項考核表件，彙整考核資料。
	擬辦


	審核


	核定


	
	
	

	
	
	2.遴聘職員甄審及考績委員會委員，並將初核結果提請複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3.填寫成績考核通知書及造報成績考核清冊。
	擬辦


	審核


	核定


	
	
	

	
	
	4.核發考績通知書。
	核定
	
	
	
	
	

	
	
	5.通知發給考核獎金。
	擬辦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6.教職員平時成績之彙登。
	核定
	
	
	
	
	

	
	
	7.平時及專案考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8.專案人員考核通知書之填發。
	擬辦
	審核
	核定
	
	
	

	
	
	9.人事單位平時績效考核案件。
	擬辦
	審核
	核定
	
	
	

	
	
	10.人事佐理人員考績之擬議。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奬懲：

1.獎懲案件之簽辦及重大獎懲事件召開職員考績委員會。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2.不適任現職人員之處理案件。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3.獎懲案件登記彙報。
	核定
	
	
	
	
	

	
	
	4.停(免)職、復職及補薪案件。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承辦單位
	工作項目與內容
	權責劃分
	備註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會辦

單位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主任
	校長
	
	

	人
事

室
	
	5.推薦資深優良教師、模範公務人員獎金發給。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拾貳、教師年資加薪
	一、函轉各單位辦理年資加薪事宜。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教師年資加薪初評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加薪晉級結果簽會相關單位。
	擬辦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四、年資加薪通知書之核發。
	擬辦
	審核
	核定
	
	
	

	
	拾參、出國與訓練進修


	1、 教職員出國案件給假之審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2、 教職員出國訪問結果報告之處理。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3、 教師進修、研究、講學案件之核定。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教師評審委員會
	

	
	
	4、 教授休假研究之核定。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5、 教職員訓練進修、選調及在職訓練事宜。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職員甄審及考績委員會
	

	
	
	6、 行政專題講座之辦理。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拾肆、待遇
	1、 教職員待遇核簽事宜。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二、公教人員待遇辦法之轉知。
	擬辦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三、有關待遇疑義釋示案件。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四、教職員之俸給或其他現金給與之審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五、教師彈性薪資之研擬。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教務處、研究發展處、主計室
	

	
	拾伍、福利與保險


	一、教職員及各項生活津貼及補助 費(婚、喪、生育、子女教育、休假旅遊補助、急難貸款、重大災害等)之請領與核轉。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二、教職員工生日禮品核發。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三、健康檢查補助費之申請。

	擬辦
	審核
	核定
	
	
	

	承辦單位
	工作項目與內容
	權責劃分
	備註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會辦

單位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主任
	校長
	
	

	人

事

室
	拾伍、福利與保險

	四、健康檢查補助法令之轉知。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教職員因公受傷殘廢死亡慰問金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六、公保加退保、停保、復保及異動案件。
	擬辦
	審核
	核定


	
	出納組
	

	
	
	七、教職員參加健康保險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出納組
	

	
	
	八、繳納保險費清單之會核。
	擬辦
	審核
	核定


	
	
	

	
	
	九、保險給付申請核轉案件。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各項保險給付核定案件之轉知。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一、教職員參加平安保險事宜。
	擬辦
	審核
	核定
	
	
	

	
	拾陸、文康活動


	
	
	
	
	
	
	

	
	
	1、 籌辦教職員工體育及戶外康樂活動事項之擬議。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2、 教職員工參加校外各種體育競賽活動案件。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籌辦教職員工文康活動之擬議。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各類社團成立。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五、各教職員工團補助費之審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拾柒、退休、撫卹、資遣、退離

	
	
	
	核定
	
	
	

	
	
	一、教職員退休、延長服務案之函知。
	擬辦
	審核
	
	
	
	

	
	
	二、教職員擬辦理退休申請書簽報之會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教職員退休資遣延長服務案及撫卹之函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教職員採計退休、撫卹、資遣年資教育部查證函副本之簽核。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軍職年資併計退休、撫卹、資遣年資查證案之函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六、軍職年資查證案函復之簽核。
	擬辦
	審核
	核定
	
	
	

	
	
	七、教職員退休、資遣、延長服務案及撫卹案報部核准後之簽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承辦單位
	工作項目與內容
	權責劃分
	備註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會辦

單位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主任
	校長
	
	

	人

事

室
	拾柒、退休、撫卹、資遣、退離

	八、教職員退休、撫卹、資遣核定後之復審案。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九、教職員退休、撫卹、資遣複審案核定後之轉知。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十、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會核發退、撫金通知之轉知。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一、教育部核定已退休教職員月退休金、撫卹金發放名冊之簽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十二、退休教職員退休、撫卹金及月退休金、月撫慰金、年撫卹金等函報教育部請款歸墊。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十三、教職員退休、撫卹金及月退休金、月撫慰金、年撫卹金等請款案核復函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十四、屆齡退休人員調查名冊之函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五、教職員申請購買退撫年資。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六、教職員離職申請自繳費用退費案之函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七、教職員購買退撫年資核定
通知之簽核、離職申請自繳費用退費核定之轉知。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八、教職員退休、撫卹各項獎章獎勵金之申請。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十九、退撫基金繳納費用整月清單及異動清冊之填送。
	擬辦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二十、退撫基金參加人員名冊、基本資料有誤名冊及購買年資人員名冊之簽核及函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十一、教職員退休紀念牌之請購及核銷。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二十二、教職員退休紀念牌之轉發。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十三、退休人員及在職亡故人員遺族三節慰問金(含印領清冊、慰問函)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二十四、退休人員及在職亡故人員遺族三節慰問金及慰問函之轉發。

	擬辦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承辦單位
	工作項目與內容
	權責劃分
	備註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會辦

單位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主任
	校長
	
	

	人

事

室
	拾柒、退休、撫卹、資遣、退離

	二十五、退休人員及在職亡故人員遺族三節慰問金之核銷。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二十六、退休人員及在職亡故人員遺族其他照護相關事項之簽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二十七、早期退休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困難特別照護案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二十八、早期退休支領一次退休金
生活困難特別照護金之轉發。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二十九、離職儲金之提繳。
	擬辦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三十、提領離職儲金之簽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拾捌、一般人事業務


	1、 本校人事規章之擬訂。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2、 上級人事規章、命令、疑義
之請示。
	擬辦
	審核
	核定
	
	
	

	
	
	3、 人事法令刊物及公報之保管。
	核定
	
	
	
	
	

	
	
	4、 特約商店之簽訂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五、參加教育會及通知繳費事宜。
	擬辦
	審核
	核定
	
	主計室

出納組
	

	
	
	六、教職員工子女入學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入學。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七、各項人事資料維護、更新及保管：
	
	
	
	
	
	

	
	
	1.有關調職人員資料之移轉。
	核定
	
	
	
	
	

	
	
	2.員工動態通知(到離職、起薪停薪、升等改支) 。
	擬辦
	審核
	核定
	
	出納組

各相關單位及承辦人
	

	
	
	3.編印教職員名冊、通訊錄、人事服務簡訊。
	擬辦
	審核
	核定
	
	
	

	
	
	4.其他人事定期表報及有關事宜。
	擬辦
	審核
	核定
	
	
	

	
	
	5.按月陳報人事資料異動。
	擬辦
	審核
	核定
	
	
	

	
	拾玖、人事研究發展工作


	一、推動同仁參與建議制度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召開人事座談會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人事室年度工作計畫。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人事業務績效考核。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人事業務問題資料研析。
	擬辦
	審核
	核定
	
	
	

	
	
	六、人事業務研究發展及論文之撰寫。
	擬辦
	審核
	核定
	
	
	

	承辦單位
	工作項目與內容
	權責劃分
	備註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會辦

單位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主任
	校長
	
	

	人

事

室
	貳拾、各項證明之核發

	七、教育人力之計畫與執行。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八、其他各項綜合業務之處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1、 教職員離職證明書。
	擬辦
	審核
	核定
	
	
	

	
	
	2、 教職員在職證明書。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各種生活津貼證明書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各種人事資料，有案可稽之證明書。
	擬辦
	審核
	核定
	
	
	

	
	貳拾壹、

保障、申訴、性別

平等
	一、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教職員行政中立宣導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教職員行政革新（含公務倫理）、政治風氣等宣導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擬訂教職員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五、籌組教職員申訴評議委員會。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六、承辦教職員申訴、訴願及行政訴訟作業。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七、配合性別平等相關法令規定事項查閱新進用教職員、專案工作人員及公教志工有無性侵害犯罪紀錄。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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